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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52/2021_2022__E5_9B_BD_E

5_AE_B6_E5_8F_B8_E6_c36_52824.htm 【重点法条】 第十四

条 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的发明专利，对国家利益或者公共利益

具有重大意义的，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和省、自治区、直辖

市人民政府报经国务院批准，可以决定在批准的范围内推广

应用，允许指定的单位实施，由实施单位按照国家规定向专

利权人支付使用费。 中国集体所有制单位和个人的发明专利

，对国家利益或者公共利益具有重大意义，需要推广应用的

，参照前款规定办理。 【意思分解】 本条规定的是“指定实

施”制度，有别于上述“强制实施许可”制度。关于指定实

施，应注意： 1国有单位的发明(不包括实用新型、外观设计)

专利，于国家利益、公共利益有重大意义者，省级人民政府

或部、委经国务院批准，可允许指定的单位实施，以在批准

的范围内推广应用； 2前项指定实施，实施单位应向专利权

人支付使用费； 3中国集体单位、个人之发明专利，可参照

上述办理。 【重点法条】 第六十六条第一款 管理专利工作的

部门不得参与向社会推荐专利产品等经营活动。 【意思分解

】 本条系新增条文，值得重视。注意本法条限制专利部门的

此类经营活动。 【重点法条】 《专利法实施细则》第五条 向

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邮寄的各种文件，以寄出的邮戳日为递

交日；邮戳日不清晰的，除当事人能够提出证明外，以国务

院专利行政部门收到日为递交日。 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的各

种文件，可以通过邮寄、直接送交或者其他方式送达当事人

。当事人委托专利代理机构的，文件送交专利代理机构；未



委托专利代理机构的，文件送交请求书中指明的联系人。 国

务院专利行政部门邮寄的各种文件，自文件发出之日起满十

五日，推定为当事人收到文件之日。 根据国务院专利行政部

门规定应当直接送交的文件，以交付日为送达日。 文件送交

地址不清，无法邮寄的，可以通过公告的方式送达当事人。

自公告之日起满一个月，该文件视为已经送达。 【意思分解

】 注意本条规定的有关专利送达的几种不同方式。 第七章 专

利权的保护 【重点法条】 第五十七条 未经专利权人许可，实

施其专利，即侵犯其专利权，引起纠纷的，由当事人协商解

决；不愿协商或者协商不成的，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可

以向人民法院起诉，也可以请求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处理。

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处理时，认定侵权行为成立的，可以责

令侵权人立即停止侵权行为，当事人不服的，可以自收到处

理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》

向人民法院起诉；侵权人期满不起诉又不停止侵权行为的，

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进行处理

的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应当事人的请求，可以就侵犯专利权

的赔偿数额进行调解；调解不成的，当事人可以依照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向人民法院起诉。 专利侵权纠纷涉

及新产品制造方法的发明专利的，制造同样产品的单位或者

个人应当提供其产品制造方法不同于专利方法的证明；涉及

实用新型专利的，人民法院或者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可以要

求专利权人出具由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作出的检索报告。

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
www.100test.com 


